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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業務更新

本公告由中國波頓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，以知會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集團的業務發展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之公告。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，本公司已有八家附屬

公司獲得國家煙草專賣局的許可證，其中包括：(1)深圳波頓香料有限公司；(2)中香香料（深

圳）有限公司；(3)吉盛科技（惠州）有限公司；(4)惠州市吉瑞科技有限公司；(5)深圳市華商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；(6)撫州源格林科技有限公司；(7)深圳市源格林科技有限公司及 (8)惠州巴

博科技有限公司。

因此，本集團已就電子煙油、為自有品牌生產電子煙（亦包括為客戶代工生產電子煙）以及持

有電子煙品牌取得一系列許可證。隨著與許可證相關法律的頒佈，本集團將會加快電子煙業務

發展，以配合電子煙市場的擴充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波頓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王明凡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十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明凡先生、李慶龍先生及楊迎春先生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冠雲先生、梁偉民先生

及周小雄先生。


